关于《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为进一步完善植物检疫监管制度，适应农业植物检疫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按照《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相关法律法规配套衔接工作的通知》（农办农﹝2017﹞1号）“农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相关法律法规制修订同步谋划、同步推进、同步实施”的有关要求，和我部2019年立法计划，经广泛征求意见，我部对《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以下简称《实施细则》）进行了修订。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背景

《实施细则》共8章30条，1995年2月25日以农业部令第5号发布，1997年12月25日农业部令第39号、2004年7月1日农业部令第38号、2007年11月8日农业部令第6号进行了修订。长期以来，各级农业部门和植物检疫机构严格落实《实施细则》规定，规范开展植物检疫行政审批事项、有序组织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监测防控，切实保护了农业生产安全。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农产品集中种植、跨区调运愈加频繁，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随贸易传播扩散问题日益突出，农业植物检疫工作总体上面临三大挑战。

（一）境外疫情传入风险越来越大。伴随我国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形成，人员往来、货物流通呈大进大出趋势，疫情传入风险不断增大。据统计，2018年全国截获植物有害生物达4500多种、68万批次，与2010年相比分别增加了25.4%、71.2%；1998年以来新传入我国的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36种，近20年的传入速度是前20年的3倍。在通关便利化的新常态下，随着海量人流物流的涌入，将不可避免地面对更严峻的外来生物入侵形势。

（二）国内疫情对产业安全威胁越来越大。近些年，国内农产品流通区域扩大、数量增加，加之设施农业发展、农作物种植区域集中以及农机跨区作业范围扩大等耕作制度变化，国内植物疫情扩散蔓延加速。2018年，各地报告新发疫情200次，比上年增加52%，是2011年的3.9倍。柑橘黄龙病2012年以来在部分柑橘优势产区暴发流行，江西、广东、广西等省（区）累计砍除病株近1亿株。苹果蠹蛾、马铃薯甲虫等疫情从东西两线扩散，对主产区安全构成威胁。

（三）疫情管控要求越来越高。《条例》规定了植物检疫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等管理职责。当前，以“放管服”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全面深化，要求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在有效管控风险的同时，进一步提升行政效能、发挥市场活力。特别是2017年10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对《条例》第十三条进行了修改，需要明确在非疫区进行植物检疫对象研究的要求。

面对以上挑战，《实施细则》原有规定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要求，需要进一步明确疫情监测防控责任主体、规范工作程序、强化责任追究。另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该放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国内植物检疫和国外引种检疫审批相关要求和程序已经进行了调整，取消了因教学、科研需要在非疫区进行农业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植物检疫对象研究审批，需要通过修订《实施细则》进一步完善，确保权力下放到位、管理约束到位、服务保障到位。

二、修订思路与内容

（一）修订思路。紧紧围绕重大植物疫情防控新形势、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变化新需要、“放管服”改革新要求，按照“有利于《条例》执行、有利于防控措施落实、有利于工作队伍稳定”的原则，充分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组织开展修订。一是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梳理植物检疫工作法制化需求，重点弥补疫情监测、防控、监管等方面制度漏洞，整合《国外引种检疫审批管理办法》《农业部植物检疫员管理办法（试行）》等规范性文件，丰富、完善《实施细则》内容。二是坚持风险管理。按照《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SPS协定）》和发达国家普遍做法，依据风险管理原则，建立农业植物疫情分类分级管理模式，进一步明确产地检疫、调运检疫功能定位。三是坚持放管结合。按照国务院“放管服”要求，切实转变监管理念和方式，加大植物检疫机构执法监管责任，减化行政许可程序。

（二）修订内容。从当前工作实际出发，完善制度，细化程序，对《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进行全面修改。一是突出重大植物疫情监测、阻截、防控。落实“政府主导、属地责任、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明确地方政府及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植物疫情管理责任，落实重大植物疫情监测、阻截和防控任务。二是建立农业植物疫情分类分级管理制度。依据有害生物风险和发生情况，建立分类分级管理制度，完善分类标准和程序，明确界定疫区、疫情分布区和非疫区，确定不同区域的管理方式。三是强化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检疫监管。境内生产繁育的种子实行产地检疫全覆盖，建立种子繁育基地备案、产地检疫、调运检疫、市场检查的全链条监管制度，结合《种子法》实施，建立种子销售记录制度，完善从种子生产到种植全程可追溯监管体系。四是简化检疫行政审批手续。根据检疫性有害生物风险管理需要和基层实际工作情况，进一步明确产地检疫、调运检疫重点工作对象；按照“放管服”要求，进一步完善、简化植物检疫行政审批程序。

三、修订内容说明

修订后的《实施细则》包括9章63条，分别是总则、疫情监测报告与发布、疫情处置、产地检疫、调运检疫、国（境）外引种检疫、检疫监管、法律责任和附则。与原实施细则相比，在原条文基础上修改28条，新增34条，保留1条，删除3条。主要作了以下几方面修改。

（一）丰富和完善《条例》。《实施细则》是农业农村部贯彻《条例》的部门规章，根据这一定位，对《条例》未作详细规定的重要内容进行补充。一是新增疫情监测章节。根据植物疫情监测实际需要，重点明确疫情动态监测、疑似疫情确认、新发疫情报告、疫情信息报告发布和疫情解除等工作要求和程序。二是新增疫情防控章节。按照我国农业植物疫情发生现实，确立“封锁扑灭新发疫情、减轻已有疫情危害、保护产业安全”的理念，明确对于不同疫情发生情况的处理要求，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建立非疫区、非疫生产点制度。三是新增检疫监管章节。明确植物检疫机构开展执法监管的职责任务和工作要求，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提升植物检疫法律法规的严肃性。

（二）明确和规范重点任务。根据当前农业植物疫情管理需要和工作实际，将种子作为检疫监管的重点对象，将生产过程和市场监管作为检疫监管的重点环节。一是强化种子检疫监管。明确境内生产的种子均需经过产地检疫的要求，加强种子种植期间检验检测，降低有害生物传带风险；通过统一的信息平台建设，方便调运种子凭产地检疫合格证换植物检疫证书，实现种子产地明晰、流向可溯，一旦发现有害生物能够快速追踪处理。对从国外引进的种子，明确按照检疫风险高低确定引进后的种植管理要求和检疫监管方式，通过强化事后监管，保障引种安全。二是强化检疫执法监管。强化植物检疫机构的执法责任，明确日常监管工作要求，通过加大日常监管和执法查处力度，不断提升生产经营主体守法意识，规范经营行为，切实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三）充分体现放管结合。按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要求，规范植物检疫行政管理行为，提升行政管理能力。一是在“放”的方面。明确调运检疫、国外引种检疫两项行政审批事项审批责任单位，按照就近原则确定受理单位，通过统一的信息平台建设，让“信息多跑路、企业少跑路”，实现许可事项网上申请、在线查询，对能通过信息系统进行备案管理的事项，不再要求企业到植物检疫机构办理。二是在“管”的方面。明确各级地方政府和植物检疫机构疫情监测、疫情防控和执法监管等方面的工作责任和基本要求，规范植物检疫相关行政许可工作程序，明确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到位。

（四）切实强调主体责任。突出强调相关各方主体责任，增加了对农作物生产经营主体、植物检疫机构和人员、主管部门和其他相关单位的要求和法律责任，规范和约束管理部门行政权力。一是对生产经营主体。着重强化生产经营主体依法从事生产经营、配合植物检疫监管的责任，对违法和失信行为设立行政处罚和约束性条款。二是对植物检疫机构和人员。着重强化依法开展疫情监测、处置、报告等各项任务的工作责任，依规办理行政许可事项的工作要求，对有关单位和人员违法行为明确了相应法律责任。三是对主管部门。着重强化工作检查督导、保障措施落实等方面的责任。四是对其他相关单位。着重明确新发疑似疫情信息报告责任和按规定在非疫区等进行检疫性有害生物研究责任。

四、修订过程和意见处理情况

（一）修订过程。2014年，我部启动植物检疫相关部门规章的修订工作，召开专题会议，深入研究当前植物检疫管理工作面临的问题、梳理植物检疫法律法规存在的不足，明确从《实施细则》等三部部门规章入手，逐步完善制度体系的工作思路。2014年11月完成三部规章的修订初稿，12月面向全国植物检疫机构征求意见，并组织召开专门会议进行研讨。2015—2016年，根据新一届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总体要求，对初稿进行修订完善形成修订第二稿，2016年11月再次组织专门会议对修订第二稿进行研究。2017年8月在青海西宁召开会议，组织部内相关司局单位对修订稿进行研究，并重新确定了三部规章的修订思路和原则，会后形成修订第三稿。2017年12月在陕西西安召开会议，组织省级植物检疫机构对修订第三稿进行研讨，按照会议意见，整理形成修订第四稿。2019年9月，再次召开修订研讨会，整合我部发布的相关规范性文件，将有关要求纳入《实施细则》，会后形成修订第五稿。

（二）意见处理情况。在征求意见和集中讨论过程中，各级植物检疫机构提出了很多意见和建议，针对《实施细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实施细则》中应整合相关部门规范性文件，保证系统性和完整性。二是《实施细则》中应明确地方政府在植物疫情监测、防控的主体责任。三是《实施细则》中应明确生产经营主体依法守法经营的责任，并主动配合植物检疫工作。相关意见均充分吸收并反映在新修订的文本中，其他部分文字修订意见也进行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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